填  表  说  明

1、本表依据《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技术审验专家库管理办法》（穗交〔2009〕537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相关规定制定。
2.本表供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技术评审专家申报使用。

3、本表由申报人填写，并对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相关学历、职称以及技术成果等证明材料需要提供复印件。

4、申报人应为交通管理部门、公安车管部门、驾培机构、机动车维修企业、教练场经营机构、汽车销售及配件经营单位、智能交通或电子信息企业、金融保险机构以及高等院校、职业技术学校及相关研究机构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相关管理、教学研究和教学设施、车载信息化设备生产维护等的从业人员，年龄60周岁以下。
5、“单位性质”栏目在备选项上的排序数字上打勾。

6、“工作经历”栏目按时间先后倒序填写，先填写目前所在单位及经历，再追溯填写。

7、“所在单位推荐意见”栏目应由申报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8、申报人通过审核后，将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纳入统一管理，接受管理部门的管理和考核，并享有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。

9、入库专家每届任期2年，任期结束时由交委组织复审，符合任职条件的专家可继续留任。专家名单将在行业内公布。
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
技术评审专家
申报表

工作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姓　　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填表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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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性质
	1. 国有企业  2. 民营企业 3. 外资企业  4. 合资企业 5.协会机构    6.新闻媒体 7. 科研机构  8. 高等院校  9. 党政机关  10.其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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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 人 申 请

（须包含主要技术
特长等内容）
	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 在 单 位
推 荐 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广州市交通委员会

科 技 管 理 处
审 核 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